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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  修正後全文 
 

106.12.13 第 1740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06.01 第 179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06.08 110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數位時代趨勢、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提升

教學品質並增進學習成效，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中

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

動方式進行之教學。 

遠距教學方式之課程分為二類： 

(一)遠距教學課程：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二)網路混成課程：指授課時數有包含線上授課，但遠距教學方式未達課程總授課時

數的二分之一者。 

前項遠距教學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三、 遠距教學課程之授課教師應提出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與開課申請文件，向遠距教學

課程專責單位會辦審查，再經開課單位各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

實施。 

網路混成課程之授課教師應提出網路混成教學課程教學計畫與開課申請文件，向遠距

教學課程專責單位會辦審查，再經開課單位暨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 

前二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讀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

作業繳交、成績評量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並公告於網路上提供查詢。 

惟因應有臨時實施課程遠距教學之需要時，得依本校教務處因應相關措施公告實施方

式辦理。 

四、 本校實施遠距教學課程，應採用本校具備教學實施、記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

習功能之學習管理系統(數位學習平台)，其軟硬體設施由本校資訊單位提供與維護。 

如教師欲採用校外學習平台開授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或網路混成課程，應採用具備考核

與學習輔助機制之學習平台。其功能應包含記載師生互動、評量活動、作業繳交、學

生作品觀摩、同儕互評等內容之學習平台，或教育部認可之磨課師MOOCs線上學習

平台。 

五、 本校對開授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師得視課程需要安排助教協助線上教學或提供數位教

材製作支援。 

師生製作及使用數位教材，均應遵照智慧財產權法及各項相關規定。 

六、 遠距教學課程開設系所學位學程等開課單位應定期自我評鑑其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

成效，製作之評鑑報告應送遠距教學評鑑委員會審核，並經開課系所學位學程、院課

程委員會審核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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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評鑑規範及評鑑委員會之組成，由各院依課程屬性定之。 

依前項規定製作之遠距教學課程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五年。 

七、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學分計算之規定者，由學校

採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  

前項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 

八、 本校開設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應依「教育部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審核及

認證」相關法令之規定，向教育部申請審核後，始得為之，其畢業總學分數計算，不

受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九、 各教學單位與國內外地區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或網路混程課程者，其規範及學

分數悉依本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所合作之學校以教育部公告之國內外地區大學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或經當地政府學

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者為限。 

十、 本校遠距教學課程由以下專責管理單位執掌遠距教學課程之開課申請暨品質管理：日

間學制課程為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進修學制課程為推廣教育部學程學位發展中心。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實施。 

 
 


